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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醇法环氧丙烷新鲜水用量和废渣产生量核算方法》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项目根据中国氯碱工业协会（2024）协字第 003 号《中国氯碱工业

协会关于印发 2024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进行制定，标准名称

《氯醇法环氧丙烷新鲜水用量和废渣产生量核算方法》。

1.2 制定背景

环氧丙烷是一种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下游产品丰富，主要用于树脂溶剂、

活性剂、增塑剂、稳定剂的原料，广泛应用于汽车、建筑、化工、农药、纺织、

日化等行业。2023 年 12 月 27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 年本）》将氯醇法环氧丙烷和环氧氯丙烷钙法皂化工艺列在淘汰类，并

要求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淘汰，提出每吨产品的新鲜水用量不超过 15 吨且废

渣产生量不超过 100 千克的除外。

为准确计量和核算氯醇法环氧丙烷新鲜水用量和废渣产生情况，协会组织

重点企业制定《氯醇法环氧丙烷新鲜水用量和废渣产生量核算方法》团体标准，

为企业核算该工艺的新鲜水用量及废渣产生量提供技术支撑，推动行业绿色发

展发展。

1.3 起草过程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参与起草单位：XX。

起草工作组主要成员：XX，共 XX 名，具体工作如下：

XX 全面负责主持和督导标准起草工作的开展和推进，制定项目工作计划，

指导标准起草和统筹，对标准文本及其编制说明进行审查和确认工作。

XX 主要负责组织项目工作计划的实施，开展标准关键技术内容的指导和专

业技术咨询，以及标准起草工作组工作的分配和协调工作。

XX 主要负责 XX 的指导和咨询，对标准文本内容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参

与标准校核确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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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主要负责根据拟定的工作计划，完成标准的文本编辑和专家意见汇总工

作，根据专家意见和建议完成标准文本及其编制说明的编辑修改工作。

起草阶段：根据标准制修订计划和要求，标准编写任务确立后，主编单位

迅速成立标准起草组。起草组参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于 2024 年 8 月编制完成中国氯碱

工业协会团体标准《氯醇法环氧丙烷新鲜水用量和废渣产生量核算方法》（初

稿），经过该标准工作组的认真讨论后形成修改意见，9 月主编单位根据工作

组提出的意见进行了意见处理，对采纳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并形成了征求意见

稿和编制说明。提交中国氯碱工业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公开征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2.1 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写任务下达后，在编制过程中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相关格式和结构要求进行编

写，同时综合考虑目前国家相关标准以及氯醇法环氧丙烷企业生产现状，与现

行法规、标准协调一致，从全局利益出发，本着统一、简化、协调、优化的原

则，在征求各相关企业和行业内专家的意见后，完成中国氯碱工业协会团体标

准《氯醇法环氧丙烷新鲜水用量和废渣产生量核算方法》（征求意见稿）编制。

2.2 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文件规定了钙法皂化氯醇法环氧丙烷新鲜水用量和废渣产生量的核算要

求和核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钙法皂化氯醇法环氧丙烷企业新鲜水用量和废渣产生量的核

查计算。

2.2.1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的编制力求将术语和定义系统化、规范化，大部分术语和定义引用

现行的国家标准，便于行业内统一和标准使用时的理解、应用。

2.2.2 一般要求

企业应因地制宜，围绕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原则，提高装置运行水平，

降低新鲜水用水量及减少废渣的产生，满足钙法皂化反应工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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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因地制宜，加强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在满足用水要求的条件下，生

产用水宜就近取水，用低质水取代优质水。沿海地区企业宜利用海水，矿区企

业宜利用矿井水。

2.2.3 核算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企业建立并实施新鲜水用量和废渣产生量核算管理制度，水

计量器和废渣计量检定按相关国家标准执行，以及对于人员和档案统计及存档

的管理。此外，规定了以月度为周期开展新鲜水用量和废渣产生量的核算，考

虑装置负荷的波动性，亦可采用季度、半年和年度为周期考核时间。

2.2.4 指标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企业环氧丙烷单位产品新鲜水用量小于 15 t。环氧丙烷单位

产品废渣产生量小于 100kg。

2.2.5 核算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新鲜水用量核算范围为统计期内用于环氧丙烷生产系统的新

鲜水，采用设备设施量测的直接数据，不含回用水及非常规水源，不含辅助生

产系统用水、附属生产系统用水和非生产用水。

本标准规定了废渣核算范围为环氧丙烷生产过程中石灰乳进入皂化塔发生

皂化反应后产生的废渣，按照 HG/T 5546—2019 可实现同厂区废渣资源综合利

用无害化处理的不计入核算范围。

2.2.6 核算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统计期内环氧丙烷单位产品新鲜水用量计算方法：统计期内

各种新鲜水用量的累计值除以统计期内环氧丙烷的累计产量。

本标准规定了统计期内环氧丙烷单位产品废渣产生量计算方法：1减去统计

期内废渣含水率的平均值以后，乘以统计期内废渣产生量的累计值，再除以统

计期内环氧丙烷累计产量。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标准的实施将有助于相关企业准确核算钙法皂化氯醇法环氧丙烷新鲜水用

量和废渣产生量，为行业提供统一的权威核算标准。由于钙法皂化氯醇法环氧

丙烷生产过程大量用水由工艺特点决定，按国家政策要求，本标准鼓励企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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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加强非常规水资源利用，促进企业减少新鲜水的使用量，从而降低

能源的消耗。此外，本标准实施将能够推动企业因地制宜，围绕减量化、再利

用和再循环原则，提高装置运行水平，降低新鲜水用水量及减少固体废渣的产

生，具有较好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

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无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

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无可参考采用的相关国际国外先进标准。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充分参照相关国家标准进行制定，不违背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强

制性标准。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有关条款参照了现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

团体标准，尽量避免重复，力求简化，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内容，与现行法律、

法规、政策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九、实施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

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9.1 组织措施

建议标准发布后 3 个月实施。标准发布实施后，建议相关领域的企业、机

构、协会、网站对标准进行宣传和报道，提高标准的认知程度，推荐相关国家

部委、各地政府及各相关生产企业，在进行核查和自查评估时以本文件作为依

据和规范。

9.2 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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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建议及时针对企业氯醇法环氧丙烷新鲜水用量和废渣

产生量核算方法进行专业培训，使其准确掌握和应用本文件，重视标准使用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研讨和解决，以更好的指导企业开展

相关核算和自查工作。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氯醇法环氧丙烷新鲜水用量和废渣产生量核算方法》编制组

202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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